
厦门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必备的八大条件

产品名称 厦门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必备的八大条件

公司名称 厦门黔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厦门市集美区软件园三期F区14栋10楼1002-1单元

联系电话  13055438812

产品详情

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可分为门槛性指标和评价性指标，其中门槛性指标属于必要条件，即有任一条
件不满足就不能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满足门槛性指标后，再对企业的评价性指标进行百分评价，得分7
1分及以上者即为认定通过。

门槛性指标是必须同时满足的八大条件，缺一不可，一票否决。

1.企业申请认定时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即企业在申请时应注册成立365个日历天数以上。

注意：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中关于“当年”、“最近一年”和“近一年”字眼都是指企业申报前1个会
计年度；“近三个会计年度”是指企业申报前的连续3个会计年度（不含申报年）；“申请认定前一年内
”是指申请前的365天之内（含申报年）。

例如：甲公司是一家生产电子元器件的居民企业，成立于2018年3月1日，于2022年6月10日申请认定，符
合申请高企的主体资格。假如于2021年6月31日注册成立，则不满足成立一年以上的条件，注意是营业执
照上的成立日期，不是执照右下角的日期，因为公司营业执照如有变更，这两个日期是不一致的；“当
年”、“最近一年”和“近一年”是指2021年度，近三年指2019、2020、2021三年，“申请认定前一年内
”指2021年6月10日起至2022年6月9日。

2.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
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注意：    各位小伙伴请睁大眼睛看清楚公司的专利证书，确认是在中国境内授权或审批审定，印有国
家知识产权局的红章；自专利申请之日起至申请高企认定日不超过10年有效保护期；“专利权人”是本
申请企业的单位名称。

    不具备知识产权的企业不能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对企业知识产权采用分类评价方式，其中：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



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按Ⅰ类
评价；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不含商标）按Ⅱ类评价，类别不同，评价分值不
同，对公司申请认定能否通过起决定性作用。

    按Ⅱ类评价的知识产权在申请高新技术企业时，仅限使用一次，而Ⅰ类评价的知识产权如发明专
利，可在产权有效期内无限次重复使用，所以我们在申请知识产权授权保护时要从长计议，做好规划。

    在申请高新技术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存续期内，知识产权有多个权属人时，只能由一个权属
人在申请时使用。

3.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

主要产品（服务）是指，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中，拥有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发明专利、实用
新型专利所有权，且这些产品（服务）的收入之和在企业同期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中超过50%的
产品（服务）。

4.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企业科技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的管理和提供直接
技术服务的，累计实际工作时间在183天以上的人员，包括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

注意：不少公司片面地以为科技人员就是公司技术部或研发部直接从事技术研发的人员，还应包括技术
管理、质量检验、生产一线等提供直接技术支持和服务的人员。

    企业职工总数包括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在职人员可以通过公司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或缴
纳社会保险费来鉴别；兼职、临时聘用人员全年均须在公司累计工作183天以上。

    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科技人员数均按照全年月平均数计算。月平均数＝（月初数＋月末数）÷2
全年月平均数＝全年各月平均数之和÷12

5.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下同）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
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5%；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至2亿元（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4%；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亿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

注意：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

接上例：甲公司2022年6月10日申请认定，最近一年即2021年的销售收入1467.98万元，小于5000万，近三
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应不低于5%，实际甲公司研发费用占比为54
0.86/5789.70=9.35%>5%，且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为(417.86+108.9
)/540.86=97.4%>60%，则甲公司的研究开发费用占比符合本条要求。

6.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60%。



接上例，即甲公司2021年的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2021年的总收入不应低于60%。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是指企业通过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取得的产品（服务）收入与技术性
收入的总和。产品服务收入、技术性收入应属于八大领域范围内的，其中，技术性收入包括：技术转让
收入、技术服务收入、接受委托研究开发收入。

注意：此处的总收入区别于销售收入，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总收入则按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口径计算，总收入=收入总额-
不征税收入，以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报表中的收入总额减去不征税收入计算得来。

7.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应达到相应要求。

这个相应要求在评价性指标中有具体规定，下一节我们会详细探讨。

8.企业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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